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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1) 

 

大  会， 

忆及执行局通过了决定161 EX/3.4.1，决定在其第一六二届会议上审议总干事提交的教科

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草案（文件162 EX/5），以便随后提交大会通过， 

考虑到执行局决定162 EX/3.5.2  

 (a) 请总干事对第一六二届会议上就宣言草案所发表的意见，以及在2001年7月17日

至2001年9月10日征求意见期间各会员国所发表的意见加以考虑； 

 (b) 建议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列于上述决定中的《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

草案》，以及《行动计划要点》； 

审议了文件31 C/44 Rev.， 

1. 通过所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行动计划要点》； 

2. 促请各会员国： 

 (a) 采取适当措施，宣传《宣言》和《行动计划要点》中规定的原则，并促进这些

原则的实施； 

 (b) 定期向总干事通报有关本国为实施《宣言》和《行动计划》中规定的原则所采

取的措施的各种有用的情况； 

请总干事： 

 (a) 在实施教科文组织的各种计划，尤其是31 C/5和31 C/4时，考虑《宣言》中规定

的原则及《行动计划要点》； 

 (b)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在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其它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等机构中传播和落实《宣言》及其《行动计划要点》。 

附    件    I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1) 2001年11月2日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根据第IV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大 会， 

重视充分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关

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关于经济、社会与

文化权利的两项国际公约等其它普遍认同的

法律文件中宣布的人权与基本自由， 

忆及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确认“……

文化之广泛传播以及为争取正义、自由与和

平对人类进行之教育为维护人类尊严不可缺

少的举措，亦为一切国家关切互助之精神，

必须履行之神圣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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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忆及《组织法》第一条特别规定教科文组

织的宗旨之一是，建议“订立必要之国际协

定，以便于运用文字与图象促进思想之自由

交流”， 

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1涉及文

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 

重申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

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

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

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

统和信仰2， 

注意到文化是当代就特性、社会凝聚力和以知

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问题展开的辩论的焦点， 

确认在相互信任和理解氛围下，尊重文化多

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最佳保障之一， 

希望在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

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

更广泛的团结互助， 

认为尽管受到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

展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是一

种挑战，但也为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新

的对话创造了条件， 

认识到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系统中担负着保护

和促进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的特殊职责， 

 
宣布下述原则并通过本宣言： 

 
特性、多样性和多元化 

 
第1条--文化多样性--人类的共同遗产 

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

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

                                                 
1   这些国际文件主要有：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

定》和1976年的《内罗毕议定书》，1952年的

《世界著作权公约》，1966年的《国际文化合

作宣言》，1970年的《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

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

约》，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1980年的《关于艺术家地位的建议》及

1989年的《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建

议》。 
2   这是根据世界文化政策会议（MONDIACULT，

墨西哥，1982年）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报

告《我们具有创造力的多样性》，1995年）及

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斯德哥尔摩，

1998年）的结论所下的定义。 

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

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

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生物多样性对

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

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

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

定。 

 
第2条--从文化多样性到文化多元化 

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必须确保

属于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的文化特性的个

人和群体的和睦关系和共处。主张所有公民

的融入和参与的政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民

间社会活力及维护和平的可靠保障。因此，

这种文化多元化是与文化多样性这一客观现

实相应的一套政策。文化多元化与民主制度

密不可分，它有利于文化交流和能够充实公

众生活的创作能力的发挥。 

 
第3条--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因素 

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

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

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

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 

 
文化多样性与人权 

第4条--人权--文化多样性的保障 

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与

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它要求人们必

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尊重少数人

群体和土著人民的各种权利。任何人不得以

文化多样性为由，损害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权

或限制其范围。 

 
第5条-- 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的有利

  条件 

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

致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富有创造

力的多样性的发展，要求充分地实现《世界

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第13条和第15条所规定的文化

权利。因此，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

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

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

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优质教育和

培训；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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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但必须

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范围内。 

 
第6条--促进面向所有人的文化多样性 

在保障思想通过文字和图象的自由交流的同

时，务必使所有的文化都能表现自己和宣传

自己。言论自由，传媒的多元化，语言多元

化，平等享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科学和技

术知识--包括数码知识--以及所有文化都有

利用表达和传播手段的机会等，均是文化多

样性的可靠保证。 

文化多样性与创作 

第7条--文化遗产--创作的源泉 

每项创作都来源于有关的文化传统，但也在

同其他文化传统的交流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因此，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

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

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

之间的真正对话。 

 

第8条-- 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不同一

  般的商品 

面对目前为创作和革新开辟了广阔前景的经

济和技术的发展变化，应当特别注意创作意

愿的多样性，公正地考虑作者和艺术家的权

利，以及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的特殊性，因

为它们体现的是特性、价值观和观念，不应

被视为一般的商品或消费品。 

 
第9条 -- 文化政策--推动创作的积极因

  素 

文化政策应当在确保思想和作品的自由交流

的情况下，利用那些有能力在地方和世界一

级发挥其作用的文化产业，创造有利于生产

和传播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的条件。每个国

家都应在遵守其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制订本

国的文化政策，并采取其认为最为合适的行

动方法，即不管是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还是制

订必要的规章制度，来实施这一政策。 

 
文化多样性与国际团结 

 
 第 10条 --增强世界范围的创作和传播能

  力 

面对目前世界上文化物品的流通和交换所存

在的失衡现象，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和国际团

结，使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期国家能够开办一些有活力、在本国和国际

上都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 

 
 第 11条 --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

  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单靠市场的作用是作不到保护和促进文化多

样性这一可持续发展之保证的。为此，必须

重申政府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合作下推

行有关政策所具有的首要作用。 

 
第12条--教科文组织的作用 

教科文组织根据其职责和职能，应当： 

(a) 促进各政府间机构在制订发展方面的

战略时考虑本宣言中陈述的原则； 

(b) 充任各国、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

织、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之间为共同

确定文化多样性的概念、目标和政策

所需要的联系和协商机构； 

(c) 继续在其与本宣言有关的各主管领域

中开展制定准则的行动、提高认识和

培养能力的行动； 

(d) 为实施其要点附于本宣言之后的行动

计划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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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 

行动计划要点 

 会员国承诺采取适当措施，广泛宣传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并促

进宣言的有效实施，其中包括为实现下列目

标而展开合作： 
1. 深入开展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尤其是文

化多样性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和文化多样

性对制定国家或国际政策的影响问题有

关的国际辩论，尤其要推动对制定一份

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法律文件是否可

行进行思考； 
2. 促进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制定最有利于保

护和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原则、规范和实

践活动以及提高认识的方法和合作方

式； 
3. 促进文化多元化方面的知识与良策的交

流，为多元化社会中来自四面八方具有

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和群体的融入和参

与提供便利。 
4. 进一步认识和阐明作为人权之组成部分

的文化权利所包含的内容。 
5. 保护人类的语言遗产，鼓励用尽可能多

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 
6. 提倡在尊重母语的情况下，在所有可能

的地方实现各级教育中的语言多样化，

鼓励自幼学习多种语言。 
7. 通过教育，培养对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意

义的意识，并为此改进教学计划的制订

和师资队伍的培训。 
8. 在必要时，将传统的教学方法纳入到教

学工作中，以保存和充分利用有关文化

所特有的交流和传授知识的方法。 
9. 促进“数字扫盲”，将信息与传播新技

术作为教学计划中的学科和可提高教学

工作效率的教学手段，提高掌握这些新

技术的能力。 
10. 促进数字空间的语言多样化，鼓励通过

全球网络普遍地利用所有的公有信息。 
11. 与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密切合作，向

数字鸿沟宣战，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用新

技术，帮助这些国家掌握信息技术，并

为当地文化产品的数字化传播和这些国

家利用世界范围的具有教育、文化和科

学性质的数字化资源提供方便。 

12. 鼓励世界传媒和全球信息网络制作、保

护和传播多样化的内容，并为此加强公

共广播和电视机构在开发高质量视听产

品方面的作用，其中要支持建立一些有

利于更好地传播这些产品的合作机制。 
13. 制定保护和开发利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

产，特别是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

策和战略，反对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方

面的非法买卖。 
14. 尊重和保护传统知识，特别是土著人民

的传统知识；承认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

管理方面的传统知识的作用；发挥现代

科学与民间传统知识的协同作用。 
15. 支持创作人员、艺术家、研究人员、科

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流动和国际研究计划

及合作伙伴关系的制定和发展，同时努

力做到保护和提高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

国家的创造力。 
16. 为了当代创作工作的发展并使创作工作

得到合理的酬报，保证著作权及其邻接

权得到保护，同时捍卫《世界人权宣

言》第27条所规定的公众享受文化的权

利。 
17. 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建立或加

强文化产业，并为此合作建立必要的基

础结构和培养必要的人才，促进建立有

活力的当地市场，并为这些国家的文化

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发行网提供方

便。 
18. 在尊重各国的国际义务的情况下，制定

能够通过一些必要的活动辅助机制及 /
或相应的规章制度来推行本宣言所制定

之原则的文化政策。 
19. 使民间社会的各个方面密切参与制定保

护和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公共政策。 
20. 承认并鼓励私营部门在提倡文化多样性

上的贡献，并为此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

部门的对话空间。 

会员国建议总干事在实施教科文组织

的计划时考虑到本行动计划中确定的各项目

标，并将这些目标通知联合国系统各机构，

以及其它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以便加强协调行动，促进文化多样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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